2021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领域 

一、绩效考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做好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考评自评工作，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召开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考评工作会，并对绩效考评自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成立了由财政局局长任组长，发改、乡村振兴、财政等部门相关人员为成员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考评小组，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年度项目计划，通过查账目、实地查看、进村入户等方式，对全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全方位自查和自评。
（二）认真自查自评。一是深入调查摸底。进村入户调查，查阅脱贫人口档案，查看衔接资金项目和资金的落实情况，了解基层干部群众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评价、建议和要求。二是实地查看项目。实地查看衔接资金项目的实施、管护及成效情况。三是仔细查阅档案。认真查阅项目乡村以及企业有关文件、会议记录、衔接资金的投入和管理情况。四是严格打分标准。实事求是对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考评量化指标表，根据指标考核值和实际情况逐项评分。
（三）自评情况。全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管理规范，实行县、乡级报账制，无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二、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收支情况
（一）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收入情况

2021年，新县专项扶贫资金收入1780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973万元，省级资金1106万元，市级资金1523万元，县级资金7200万元。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支出情况

1、基础设施领域。安排项目资金5818万元，重点用于乡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

2、产业扶贫领域。安排项目资金10392万元，重点用于农业发展、小额信贷贴息、外出务工交通补贴、卫生保洁员等项目。

3、其他。安排资金1592万元，用于项目管理费、第一书记工作经费、驻村工作队经费、村级环境综合整治及垃圾清扫等。

三、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使用成效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17个乡镇分别选取集中连片村组进行村容环境改善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提升，通过村组道路、小型农田水利、小型公益设施的建设，改善了项目村人居环境，新增灌溉面积1600余亩，解决了1900余名群众出行难问题，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的提升。

产业带动方面：通过两批共27个产业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预计将带动200名脱贫人口和“三类户”通过在产业项目实施时通过务工增加收入，同时村集体收益将用于困难群众，进一步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

金融撬动方面：把金融扶贫与产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等相结合，大力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共发放小额贴息360万元，惠及脱贫人口10853人，促进了产业发展，实现群众稳定增收。
转移就业方面：推动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覆盖，全年已培训贫困劳动力616人。对在省外务工的群众给予1000元的交通补贴，累计发放补贴11157人。

四、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考评自评情况
（一）资金保障情况

1、贫困县本级预算安排的衔接资金增幅

2021年度县本级预算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为7200万元，相比2020年度县本级投入的7200万元资金增幅为0，达到了≧0的标准。
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分解下达进度

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到达市级后，分解下达到县级的时间均≦30天。
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项目库建设及管理情况。

为保障衔接资金用在刀刃上，新县制定了《关于印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按照村级申报、乡镇审核、县行业主管部门论证、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的程序进行项目库编制。2021年项目库共计299个，总资金50362.62万元。其中：产业扶贫项目127个24123.03万元、就业扶贫项目1个1150万元、公益岗位项目1个570万元、教育扶贫项目6个850万元、金融扶贫项目1个360万元、村基础设施项目161个22514.59万元、项目管理费项目2个795万元。
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我县严格按照项目绩效管理要求，要求各项目单位及时提供绩效申报表、绩效监控表、绩效自评表、绩效自评报告等，将绩效管理资料作为项目报账资料的一部分，并在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项目绩效目标及监督电话，确保项目绩效的完成。
5.1、市级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落实情况。

信阳市根据衔接资金分配情况，及时在规定时间内对资金分配结果进行公示。

5.2、县级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落实情况。

新县严格落实《河南省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通知》文件精神，将有关政策规定、资金分配、年度计划，及时通过新县政务网对全县2021年使用衔接资金的60个项目，资金17802万元向社会进行公告公示，具体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投资预算、建设期限、招标情况、施工单位及责任人、绩效目标、监督电话等。
5.3、乡村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落实情况。

一是建立制度。建立了新县财政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制度。二是公告公示。在项目实施前后，要求项目乡镇、村和项目实施单位将项目名称、扶持对象、资金来源、补助标准、资金使用等情况，通过村政务公开栏进行公开公示，动员群众参与规划、参与决策、参与管理，确保了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与决策管理等各项制度的落实，特别是雨露计划、务工交通补贴、卫生保洁员工资等补助到户到人的项目在村政务公开栏公示。
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2021年我县先后多次召开项目工作推进会，并联合督查组对衔接资金项目进行督查，确保了项目进度和项目质量。
2021年我县接受了《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审计》，发现问题3个，截至目前问题已全部整改。

2021年我县全年共收到12317公共服务平台反馈的有效信访件7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办理结果满意。
（三）资金使用成效情况

7、有序推进项目实施等工作情况

2021年，新县衔接资金总投资17802万元，其中，基础设施类项目5818万元，产业类项目10392万元，其他类项目1592万元。目前资金已拨付17802万元，衔接资金落实到项目比例达100%。今年7月份、10月份支出进度均达到序时进度。
资金预算执行率情况

2021年新县1年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1-2年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不存在2年以上的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

截至目前，全县三类户共1231户4138人，我县继续精准落实现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安全饮水等帮扶政策，确保帮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全面实现脱贫群众家庭学生义务教育阶段零失学、辍学目标，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全覆盖、待遇全落实，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升，脱贫群众住进了整洁的安全房，喝上安全饮用水，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新县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为9.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6%。
分任务指标情况

2021年新县实施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项目都进行了绩效评价工作，都达到绩效目标任务量。衔接资金用途严格按照《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豫财农综〔2021〕9号)文件要求。产业项目都明确联农带农机制、优先覆盖返贫检测对象、往年产业项目持续有效运行；基础设施项目质量符合要求、后续管护不存在问题；其他项目都已市县预期目标。2021年新县整合资金无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林场巩固提升任务。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情况

2021年新县中央衔接资金7973万元，对接产业项目5654万元，占比71%。2020年新县中央衔接资金8099万元，产业占比67%，今年占比高于去年。
各级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情况

2021年各级财政衔接资金17802万元，产业项目10391万元，占比58%。2020年产业占比55.5%，今年产比高于去年。

统筹整合工作成效

根据《支持脱贫县落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政策实施细则》（豫财农综〔2021〕8号）文件精神，为落实政策要求，我县出台了《新县继续统筹使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新农改领文〔2021〕14号），编制了《2021年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新农领文〔2021〕4号）及《2021年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补充实施方案》，建立“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项目资金管理台账”。

2021年我县统筹整合资金27795万元，其中整合中央资金17329万元、省级资金1843万元、市级资金1423万元、县级资金7200万元。截至目前项目资金总支出25863万元，支出占总整合资金的比例为93%。实施产业项目13976万元，占比50.3%，高于2020年产业占比。
特色优势产业重点评价情况

2021年我县特色优势产业为中药材种植，编制出台了《新县乡村建设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新县乡村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2年）》《新县乡村产业振兴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促进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变。当年项目库储备的中药材优势特色产业项目（与规划对应）资金规模为9031.79万元，产业类项目资金规模为为12180万元，中药材优势特色产业项目（与规划对应）资金占产业类项目比例为74%。

2021年我县中省市县四级衔接资金投入中药材优势特色产业资金总量（含水电路网等配套设施）为8464.57万元，2021年投入产业项目资金总量为10325万元，所占比例为81.98%。

2020年、2021年我县参与发展该产业的农户数量分别为1280人、1630人，增长27个百分点；2021年参与该产业的脱贫户（含监测对象）人数为283人，占总农户比例为17.4%。2021年通过土地流转收入、就业收入、产业销售收入、分红收入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总值为283万元，衔接资金总额为2701.5万元，收入总值占衔接资金总额比例为10.5%。
工作评价
我县衔接资金数据、材料报送及系统上传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准确、按时上报。



